林口高中語言教室使用規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 一  條  本教室在學期初或使用前一日，請任課教師先向管理教師登記。

第  二  條  本教室使用前後、各班負責同學應協助任課教師檢視設備、教具、

關妥門窗與電源，歸還鑰匙，並請任課老師確認。

第  三  條  本教室內各項視聽教室使用，須由任課教師開啟開關，學生未經允

許，不得私自開用。

第  四  條  上課時所使用之本教室各項設備，如發現故障或損壞，應立即報告

管理教師，請人維修。

第  五  條  進入本教室前請將鞋子脫下整齊放入鞋櫃中。

第  六  條  本教室禁止攜帶任何飲料或食物進入教室。

第  七  條  使用者離開本教室前須將座椅歸位，保持桌面乾淨，廢棄資料及物

品一律攜出教室外，以維護室內之整潔。

第  八  條  嚴禁故意損壞本教室內之各項設備，違者應負賠償責任

第  九  條  凡違反以上規定者，依情節輕重送請學校議處之。

第  十  條  未盡事宜悉遵照任課教師之說明。

